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

（高校思想政治工作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  第一条 根据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，为做好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（高校思想政治工作）的规范

管理工作，提高项目研究质量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负责管理的人文社

会科学研究项目（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），以下简称高校思想政治

工作专项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

项目。 

  第三条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管理坚持以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

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

的十八大精神，坚持立德树人基本导向，推动广大高校教育工作者研

究总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，探索大学生思想政

治教育的前沿性、规律性问题，促进成果的转化和应用，提升大学生

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质量。 

  第四条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分为：一类课题，研究年限为 2

年；二类课题，研究年限为 1 年；辅导员骨干专项课题，研究年限为

1 年。 

  第五条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的立项工作由教育部思政司组织

实施。经征集并确定课题选题后，发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申报工

作的通知和课题指南，集中受理申报材料。 



  第六条 教育部思政司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和项目

立项评审。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可采取委托研究方式立项：  

  1．课题涉及党和国家机密不宜公开的； 

  2．不在课题申报期内，对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确有需要的。 

  第七条 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的结项工作由教育部思政司负

责。课题结项采取会议评审方式。每年上、下半年各安排一次集中结

项评审工作会议。原则上上半年结项的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每年的 5

月 31 日，下半年结项的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每年的 12 月 31 日。 

  第八条 到期不能完成项目者要填写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

项目（高校思想政治工作）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》，办理申请延期手

续。申请延期一次最多不得超过 6 个月，一个项目申请延期最多不得

超过 2 次。辅导员骨干专项课题不得延期。延期申请须经思政司批准

同意后，方可生效。 

  第九条 完成研究任务后，项目责任人须及时向依托学校社科研

究管理部门提出鉴定和结项申请。未按规定时间及程序申请结项的一

律予以撤项。 

  第十条 结项要求 

  1．一类课题的结项条件是：有一本专著类成果正式出版或公开

发表 4 篇以上论文，其中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 篇以上（含 2 篇）；

二类课题的结项条件是：公开发表 2 篇以上论文；辅导员骨干专项的

结项条件是：公开发表 1 篇以上论文，至少形成一篇与项目内容一致

的研究报告。 



  2．最终成果由项目负责人完成或主持完成并作为第一署名人，

成果内容须与立项内容一致，不存在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争议；最终成

果形式可以是论文、专著、咨询报告、案例集等。 

  3．著作类成果必须正式出版，论文类成果必须在正式出版物上

发表，研究报告类成果要有使用单位的采纳意见。出版社开具的拟出

版证明、杂志社开具的拟发表证明不能作为申请项目结项的依据； 

  4．最终成果（包括论文及著作）必须在显著位置注明“教育部

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（高校思想政治工作）资助”字样，

含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，未注明者不予承认。 

  5．按照项目预算和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合法合理的使用项目审批

经费。 

  第十一条  项目成果鉴定和结项工作由教育部思政司统筹安排。 

  一类课题的结项工作须在进行成果鉴定完毕后提出申请。学校社

科研究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一类课题的成果鉴定，成果鉴定可采取

通讯鉴定或者会议鉴定的方式进行。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应将鉴定

结果和结项材料报教育部思政司申请结项，最终由教育部思政司组织

专家复审。 

  二类课题和辅导员骨干专项课题原则上不需组织成果鉴定 。 

  第十二条 项目成果著作权归属由教育部思政司与项目负责人以

合同方式约定，合同未作约定的，著作权由作者享有，教育部有权在

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。 

  第十三条 项目责任人提出结项申请需报送的材料： 



  1．项目《终结报告书》原件 1 份； 

  2．项目研究成果原件 1 套； 

  3．项目《立项通知书》复印件 1 份； 

  4．项目《申请评审书》复印件 1 份。如研究计划有变更，应在

《终结报告书》中说明，经教育部思政司核准的《变更申请表》（复

印件）附于其后装订。 

  第十四条 结项工作的办理 

  教育部思政司组织专家对申请结项单位报送的鉴定和结项材料

进行评审并出具结项意见。对确认可以结项者，教育部思政司下发课

题结项通知书。 

 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做撤项处理 

  1．课题负责人不具备按原计划完成研究任务的条件和可能； 

  2．未经批准擅自变更项目责任人或课题名称和基本内容； 

  3．研究周期内未能如期完成约定的任务，2 次申请延期后仍未

完成； 

  4．2 次申请结项评审均未获通过； 

  5．项目成果存在严重政治问题或严重学术不端行为； 

  6．在申请结项评审过程中违反规定弄虚作假； 

  7．涉密课题的课题组违反保密规定，已经造成重大影响。 

  凡被撤销的项目，由教育部思政司会同有关司局进行公示并通报

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，责成所在学校追回已拨研究经费，项目责任

人 3 年内不得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。 


